
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100.11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系統 
(後台管理端) 

防貪組廉政規範科     



登入後台管理端 

法務部廉政署 

 

網址：https://pdis.moj.gov.tw/P100/P101-1.aspx 



帳號申請 

法務部廉政署 

 

僅主管機關帳號申
請/異動(ex：增設
一級單位或改制) 
係向本署申請，其
餘各級單位由各主
管機關協助維護。 



密碼申請 

法務部廉政署 

 

必須由主管或上級機關協助於後台管理端建
置帳號(功能S105)後始可使用 



忘記密碼 

法務部廉政署 

 

 

如需變更請洽主管或上
級機關，於功能S105政
風單位資料維護變更使

用 
 



登入畫面 

法務部廉政署 

 

申報人
基本資
料(A) 

申報人
申報資
料(B) 

財產申
報系統 

(C.F.M.N) 



查看各項訊息-公告 

法務部廉政署 

 



查看各項訊息-此致機關錯誤清單 

法務部廉政署 

 



查看各項訊息-函例稿範本下載 

法務部廉政署 

 



S101-登入密碼變更 

法務部廉政署 

 



S102-帳號資料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S103-服務機關資料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S103帳號資料維護-機關資料修改 

法務部廉政署 

 



S103帳號資料維護-受理申報機關(
單位)修改 

法務部廉政署 

 



S103帳號資料維護-新增 

法務部廉政署 

 

(1) (2) 

(3) 



S1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 

16 



S1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新增 

法務部廉政署 

 



S1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管理 

法務部廉政署 

 



S105 政風單位資料維護-修改 

法務部廉政署 

 



A101 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A101 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異動 

法務部廉政署 

 



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管理/新增 

法務部廉政署 

 

必須於此功能新增申報人基本資料並儲存 

申報人才能使用申報軟體申報 



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管理/修改 

法務部廉政署 

 



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管理/機
關變動 

法務部廉政署 

 



機關變動注意事項 

法務部廉政署 

 

• 機關變動功能係移轉「申報人申報資料」，並不
會同步移轉「申報人基本資料」，故新機關受理
申報單位仍需新增該申報人之資本資料 。 

申報人 

基本資料 

申報人 

申報資料 

財產申報
後台管理

系統 



機關變動注意事項 

 

原機關受理申報單位移轉申報人申報資料後，即查無
該申報人之申報資料。 

但請原受理申報單位移轉作業完成後，暫不刪除申報
資料，因該年度或前一年度實質審查抽籤及查調名單
所需，申報人基本資料請最少保留1年。 

 

新機關受理申報單位應「新增」申報人基本資料，新
增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將原機關移轉之該申報人申報
資料歸位。 

 法務部廉政署 

 



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A101申報人基本資料維護-匯出 

法務部廉政署 

 



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法務部廉政署 

 



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法務部廉政署 

 



A103 申報人資料整批移轉 

法務部廉政署 

 



B101申報人資料明細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B101申報人資料明細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1.瀏覽申報表：為最新之上傳資料。 
2.民眾查詢列印：已設定隱藏應遮蓋資訊，供民眾申
請查閱申報人申報表使用。 
3.上傳紀錄：歷年歷次上傳紀錄，包含其他機關移轉
之資料 



B101申報人資料明細查詢-上傳紀錄 

法務部廉政署 

 

1.更正申報與一般申報可由上傳時間欄位判斷。 
2.保險含括年度會直接註記在該年度所有申報表旁。 

NEW! 



B102申報人資料紙本上傳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由此管理紙本上傳 



B102申報人資料紙本上傳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上傳檔案需
為5MB以下
的PDF檔 



B103保險含括聲明紙本上傳 

法務部廉政署 

 

操作方式與紙本
申報資料上傳維
護作業相同 



B103保險含括聲明紙本上傳 

法務部廉政署 

 

1.可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姓名進行查詢。 
 

2.保險含括聲明受理方式為紙本
者，請於管理欄位點選保險含括
紙本上傳。 



B103保險含括聲明紙本上傳 

法務部廉政署 

 

1.新增保險含括紙本上傳：受理申報人紙本保險含
括聲明後點此新增鈕，維護資料。 
2.上傳紀錄修正：請點選編輯鈕。 

1 

2 



B103保險含括聲明紙本上傳 

法務部廉政署 

 

依畫面所示欄位逐
項填寫並上傳保險
含括聲明紙本檔案 



C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C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系統將直接由A101現職狀況與B101申報資料 

統計成以下數據供各單位參考 



C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當年度 

非當年度 



C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新增：可回溯建置歷年度申報狀態 



D各類報表產製作業 

法務部廉政署 

 



F101 抽籤作業 

點選F實質審查抽籤>【F101 抽籤作業】 



F101抽籤作業介面 



F101抽籤作業流程 

1.受理申報機關勾選(可勾選多機關共同抽籤)。 
2.透過「瀏覽參與抽籤人員名單」功能確認名單是否正確。 
3.如人數及資料正確請點選「統計參與抽籤人數」(將自動於灰階欄位加總) 

4.填寫「實質審查抽籤比例」及「前後年度財產比對抽籤比例」 
百分比(105年分別為14%及2%)。 
詳細操作可參考下載操作說明 

1 
2 

3 

4 



F101抽籤作業名單產製 

抽籤完後將產製中籤名單檔案(pdf) 
中籤結果亦可透過F102進行查詢 
 



F101抽籤作業-注意事項 

• 「參與抽籤總人數」係以該年度上傳成功者(含紙
本上傳)為抽籤基數。 

可利用「C各機關申報狀態查詢」功能確認該年度
狀態是否完成申報作業! 

• 使用本項抽籤功能，應先針對紙本申報者以「B102

紙本上傳維護」功能維護上傳申報人紙本資料，俾
利正確統計人數。 

• 請參考「操作說明」後，審慎使用本功能，所有抽
籤歷程將予以詳細記錄以備查。 

 



F102 中籤名單維護 

點選F實質審查抽籤>【F102中籤名單維護】 



F102 中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1.如使用系統功能【F101抽籤作業】進行抽
籤，抽籤結果之名單會於此功能顯示。 
 

2.若【未使用系統抽籤】，仍須將抽籤結果
之名單用【F102 抽籤名單維護】輸入系統
，才可使用後續之財產資料查調作業 

 



F102 抽籤名單維護-已抽出之名單 

1.如【使用系統抽籤】進入系統後下方即顯示年
度已抽中之名單。 

2.如【未使用系統抽籤】，按下【新增中籤名單
】按鈕即可開始維護。 
 



F102 抽籤名單維護-鍵入名單 

1.輸入中籤人員姓名或身分證字號 
2.確認是否須進行前後年度比對 

1 

2 

3 

3.按下【挑選入中籤名單】按鈕，即將申報人挑選入抽籤名單 



F102 抽籤名單維護-送至M101審查 

1.確認抽籤名單已
維護正確 

2.按下【傳送至
M101】，將名
單送至【M101
查調(授權)名單
管理】開始逐級
審核 

3.傳送成功後，列
表狀態會顯示【
已送出】 

 注意:列表無顯示申報日之申報人，代表該年度未合法完成申報，該
申報人無法送至M101 



F102 抽籤名單維護-無申報日 

Q：列表無顯示申報日之申報人? 

1. 105年政風人員若如實建立申報人基本資料及紙本
上傳維護，且申報人如期完成申報(包含線上申報及紙
本申報)則系統將自動抓取合法申報成功之申報日及其
眷屬資料。 

2.若無申報日代表未如期完成申報 

    (1)可能係申報人未於期限內上傳或是政風人員未於期    
限內上傳紙本。 

    (2)需在傳送至M101前手動輸入申報日後再進行傳送(
流程參看下頁)。 

 

 

法務部廉政署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手動輸入申報日 

需先手動輸入申報日後再點選【傳送至M101】 



傳送至M101前應檢視項目 

法務部廉政署 

 

傳送至M101進行查調名單管理 

確認申報日欄位是否有輸入? 

【新增中籤名單按鈕】 

勾選中籤者後，按下「挑選人中籤名單」按鈕 

106年已確實建立中籤人基本資料 



• 至【A101申報人
基本資料維護】
新增申報人基本
資料 

107年 

未建立基
本資料 

• 至【C各機關申
報狀態查詢】新
增106年申報紀
錄 

107年 

已建立基
本資料 

中籤者即使目前
已卸離職或轉至
別的機關單位， 

仍須於A101建
立基本資料，現
職狀態可選擇
「卸離職」 

欲新增106年申
報紀錄，請在進
入【C各機關申
報狀態查詢】後，
按下【新增】按
鈕 



F102 抽籤名單維護-注意事項 

1.實質審查的查調名單，無法直接進入「M101查調(
授權)名單管理」來新增 

2.僅能透過上述方式於抽籤名單維護後送至M101查
調(授權)名單管理開始進行審查 
 

**抽籤名單送至M101查調 (授權 )名單管理後 
各單位政風人員仍須依M101~M103功能逐級送審，
最後由廉政署將名單送至查核平台，才完成查調
名單之審查作業。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申報人喪失第二條所定應申
報財產之身分者，其申報之資料應保存五年，期滿應予銷毀。但經司法
機關或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不在此限。」監察院前依規辦理銷毀
作業，惟認目前尚無統一明確管道得確認申報人是否仍具申報身分, 
 
爰本部於公職人員財產系統後台管理端建置「抽籤名單匯入(F105)」及「
各年度抽籤名單查詢作業(Z)」功能，由各受理申報機關（構）自106年
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抽籤開始，每年度維護抽籤人員名單
，俾便各受理申報機關（構）確認申報人是否仍具申報身分，並得據以
辦理銷毀作業。 
 

本部107年3月6日法授廉財字第10705001840號函 



F105 抽籤名單匯入-匯出參考 

法務部廉政署 

 

可先匯出系統產製抽籤名單參考 
 



F105 抽籤名單匯入-匯出表格 

法務部廉政署 

 

本名單係產製 
自「F101抽籤 
作業」，可供 
製表參考。 



F105 抽籤名單匯入-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步驟1：點選匯入 



F105 抽籤名單匯入-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步驟2：下載匯入樣版 



F105 抽籤名單匯入-空白樣版畫面 

法務部廉政署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存檔類型請選擇Excel「97-2003版本」 

步驟3：填寫完成存檔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步驟4：點選「選擇檔案」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編輯完成之名單 

步驟5：選擇上傳檔案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步驟6：點選上傳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步驟7：檢查後確認匯入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匯入成功，顯示筆數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匯入後，可查詢匯入名單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匯入後，可匯出上傳筆數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法務部廉政署 

 

匯出上傳筆數畫面 



F105 抽籤名單匯入 

匯入檔案請存Excel97-2003版本，檔名為xls，否
則將無法上傳。 

 

匯入成功後無法刪除或修改單筆資料，如需修改
，請重新匯入檔案以覆蓋舊名單。 

法務部廉政署 

 



 M功能流程圖 

M101  
授權名單管理
(1,2,3,4級機

關用) 

M102  
授權名單彙整 

(1級機關用) 

M103  
授權名單匯出 

(廉政署用) 

名單編輯 

授權/取消授權 

名單編輯 

授權/取消授權 

名單編輯 

授權/取消授權 

查核平臺 
送審 送審 



M101查調(授權)名單管理 

進入功能：M101 
 查調(授權)名單管理 
•政風機關進入本功能，
系統會帶出該機關所
有申報人 
•逐一點選 
[授權管理]進行審核 



M101-列表說明 

已送出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送審之人數 
已授權總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授權之總人數 
(包括申報人及其親屬之資料) 
【授權管理】：可連結至授權編輯頁面 
注意：於[已送出人數/已授權總人數]欄，紅字顯示即為「應送審，但還
未送審」之案件 



M101-授權編輯頁面 

上方>紙本授權輸入區：政風人員可鍵入紙本授權之基本資料 
下方>授權名單區：可修改/刪除人員，授權/取消授權，送審(送至一級機關) 



M101-新增紙本授權 

紙本授權新增：於上方輸入相關親屬之基本資料，按下
[新增]按鈕，即會加入下方名單列表 

各受理申報單位於建置紙本授權或申報資料時 
務必逐筆與以往年度申報表(任一)核對授權人之身分
證字號，避免產生查調錯誤情形。 



M101-授權/取消授權 

授權：按下[授權]按鈕，系統自動紀錄授權時間 

取消授權：按下[取消授權]，將會變為未授權之狀態，授權時間則會被清空 



M101查調(授權)名單管理-送審 

送審 
確認後逐一按[送審]按鈕，系統自動紀錄送審時間，將資料送至
一級機關彙整 



M102查調(授權)名單彙整 

進入功能：
M102 查調名
單彙整 
•一級機關進入
本功能，系統
會帶出[1,2,3,4
級機關送審資
料] 
•送審作業 
A 逐一點選
「授權管理」
進行審查 
B 整批送審至廉
政署 



M102-列表說明 

已送出人數：即本功能中已完成送審之人數(送至廉政署審核) 
已授權總人數：即1,2,3,4級送至一級機關之總人數 
(包括申報人及其親屬之「線上授權」及「紙本授權」之資料) 
【授權管理】：可連結至授權編輯頁面 
注意：於[已送出人數/已授權總人數]欄，紅字顯示即為「應送
審，但還未送審」之案件 



M102-送審A(逐一) 

送審：確認後逐一按[送審]按鈕，系統自動紀錄送審時間，將資料送至廉政署統整 



M102-送審B(整批) 

整批送審：勾選欲送審的主申報人，按下[整批送審]按鈕，系統將會
整批送至廉政署統整 



M103查調(授權)名單匯出- 
(授權/取消授權) 

廉政署擁有[授權/取消授權]之補件權限 
可查看[授權歷程] 



M103授權名單匯出 

大批名單傳
送，可勾選[全
選]後，按下[傳
送至查核平台] 
 
小批補送，
可於列表勾選
名單，按下[傳
送至查核平台] 



N101進入功能 

點選N實質審查>【N101 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N101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 

(1)查詢條件：可選擇
申報年度、服務機關、
受理申報機關、身分
證字號、姓名 
(2)資料顯示列表：依
據查詢條件過濾出之
資料 
 
申報基準日：申報人該
年度上傳之申報基準日 
上傳日期：申報人該年
度上傳申報表時間 
管理：點選【實質審查】
進入審核頁面 

(1) 

(2) 



N101底色區別介紹 

法務部廉政署 

 

【功能設計目的】 
為協助受理申報單位辨
別是否使用授權資料 



N101欄位介紹 

申報內容：申報人自行上傳之申報內容(不可編輯) 
查核結果：外部各機關提供之財產資料(可編輯) 
比對結果：系統自動比對後之判定結果(系統自動運算) 
審核結果：政風人員填寫查核意見 

可與同項目財
產序號配對 

New 



N101欄位介紹-回溯原查核資料 

因應查核資料重新轉檔及使用需求，建置「回溯原查核
資料」功能，以提供各政風機構重新審核編輯使用。 



N101系統自動比對說明 

比對結果： 
系統根據各財產key值進行判斷連結(例如:土地利用[地號],建物利用[建號],汽車利
用[牌照]或[引擎]號碼,存款利用銀行分行代碼..) 
若無法順利比對，系統顯示：[無查核資料]或[漏報] 
若比對成功，系統出現：[短報]、[溢報]或[相符]，並顯示兩者差額(例如：單位
數短報120單位) 



N101[新增]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外部提供查核資料有缺漏 
點選[新增比對資料],跳出填寫視窗 
點選[儲存]後，視窗將關閉，並新增一列查核資料 



N101[編輯]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1)查核資料有誤(2)需進行[人工比對]調整資料時 
點選[填寫],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儲存]後，視窗將關閉，系統將自動重新計算比對結果 



N101[刪除]查核結果 

使用時機: (1)查核資料有誤(2)需進行[人工比對]調整資料時 
點選[填寫],跳出編輯視窗,可進行資料修改 
點選[刪除]後，視窗將關閉，並移除查核結果 



N101填寫審核結果 

政風人員可下拉選擇審核結果 
審核結果預設有：相符/ 備查/逕行認定非故意申報不實/不符，
請申報人附佐證資料說明/(新增)未達申報標準。 
於自由輸入的區塊，可填寫審查情形及備註等文字 
按下【儲存】按鈕進行儲存 



N101列印 

按下【列印】
按鈕，可匯出
「實質審查對
照表」word檔 



常見問題 

Q：查調之財產資料類型與查核結果財產欄位不符(

如股票置放於其他相當價值財產欄)如何處理? 

如發現有欄位不符情形，請逕自認定屬何種財產
類型，並於本署函發之105年實質審核資料比對結
果表中填列。 

Q：N101是否需正確維護? 

本功能設置目的為提供所屬政風機構查調之財產
資料，採直接對照表方式提供係為利於實質審查
作業，並未強制各單位維護。 

法務部廉政署 

 



實質審查注意事項 

• 各級政風機構辦理財產申報實質審查作業，須針
對少部分個案查核或釐清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系統所提供查核資料之正確性，而向有關機關(

構)查詢申報人財產資料，請依格式產制查調名單
(紙本或光碟)，俾利受查詢機關(構)作業。 

     (本署104年11月5日廉財字第10405016760號書函) 

 

• 向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查詢財產資料時，惠請由
各主管機關統一辦理查調作業。 

法務部廉政署 

 



N102-前後年度申報財產功能 

點選N 實質審查>【N102 前後年度財產申報比對示警】 

進行前後年度申報財產 



N102 查詢頁 

(1)查詢條件：可選
擇申報年度、服務機
關、受理申報機關、
身分證字號、姓名 
(2)資料顯示列表：
依據查詢條件過濾出
之資料 
申報基準日：申報人該
年度上傳之申報基準日 
上傳日期：申報人該年
度上傳申報表時間 
管理：選擇比對年度後，
按下【比對審核】 

(1) 

(2) 



N102 系統畫面 



N102欄位介紹 

申報項目：各財產種類項目名稱 
OOO年申報內容：申報人該年度上傳之申報內容，若該年
度有「線上實質審查」，則以實質審查資料為統計依據 
比對財產增減情形：系統自動比對兩年度財產之增減情形 
審核結果：政風人員填寫查核意見 



N102系統自動比對說明 

比對結果：系統根據兩個年度財產之增減情形進行自動比對。 
比對結果可能出現【增加】、【減少】或【財產申報內容相同，無增減情形。】 



N102填寫審核結果 

政風人員可各別填寫審核結果，按下【儲存】按鈕進行儲存 



N102列印 

按下【列印】按鈕，
可將匯出「財產申
報審核作業比對表」
word檔 



N102注意事項 

• 比對作業表統計來源有申報人申報、實質審查與
無資料(紙本申報)等3種情形，來源如為實質審查
係帶入N101之資料，進行前後年度比對作業時，
請再次確認是否為應比對之資料。 

法務部廉政署 

 



N103-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點選N 實質審查>【N103 實質審查誤差值設定】 



N103 系統畫面  

本署並未預設相關數值 

各機關請自行設定 
 



N103欄位介紹 

本功能為N101實質
審查之輔助功能，可
設定N101實質審查
時的警示範圍 
當N101功能似申報
人申報資料與查核結
果的差值超過本功能
之設定值時，將以紅
色顯示 



N104財稅資料查詢 

法務部廉政署 

 

點選N 實質審查>【N104 財稅資料查詢(含所得及財產)】 
 



N104財稅資料查詢顯示畫面 

法務部廉政署 

 



如有系統操作問題需要協助時… 

財產申報系統客服(關貿) 
客服專線：(02)7735-2811 
電子信箱：moj@tradevan.com.tw 
 
本署委外人員 
何驍廷先生 
電話：02-2314-1000轉2190 
電子郵件：aac2190@mail.moj.gov.tw 
吳芳羽小姐 
電話：02- 2314-1000轉2191 
電子郵件：aac2191@mail.moj.gov.tw  

mailto:moj@tradevan.com.tw
mailto:aac2190@mail.moj.gov.tw
mailto:aac2191@mail.moj.gov.tw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